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环境学院委员会  
院党字[2018]3 号 

 ★ 
关于下发《环境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党支部，生态环境研究所，各系、室： 

现将《环境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按《办

法》要求认真组织落实。 

附：《环境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 

 

 

中共四川农业大学环境学院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环境学院宣传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贯彻我校宣传思想工作部署，在网络信息与新

媒体融合发展下，深化宣传工作改革，努力探索一条符合环境学院特

色的宣传工作道路。现特制定学院宣传工作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条  学院新闻宣传工作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宣传工作队伍 

（一）成立宣传工作小组。由分管宣传工作的学院党委副书记担

任组长，统筹学院整体宣传工作，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担任副组长，

对接学院各系室、各专业、各学生组织宣传工作。 

（二）各系室、各专业设教师通讯员，负责相应宣传工作。要求

各系室、各专业通讯员提前了解相关活动的资讯动态，及时参与各项

活动的宣传布置、新闻素材收集、新闻稿撰写等工作。 

（三）完善学生宣传队伍。各学生部门由部长或副部长担任宣传

负责人，各部门常规活动由部门自行负责新闻稿撰写，团委宣教部审

核发布，大型、创新型活动联系宣教部进行活动新闻报道与新媒体推

送。增设学院学生新闻投稿邮箱，鼓励学生积极投稿或提供具有新闻

价值的新闻线索。 

第四条  学院新闻宣传主要内容 

（一）各级领导参加学院有关会议和重要活动，视察、检查学院



工作的宣传报道； 

（二）学院落实上级关于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

作的宣传报道； 

（三）学院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 

（四）学院出台的重要政策、重大措施和学院工作运行中的重要

信息的发布； 

（五）大型学生活动或具有特色的学生活动； 

（六）教师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培训等方面

的典型做法、显著成果的宣传报道； 

（七）学院教师外出考察、调研及参加学术会议的宣传报道； 

（八）学院教师邀请的校外专家来校交流的宣传报道； 

（九）师生中的典型人物事迹的宣传。 

第五条  具体要求 

（一）新闻宣传采编实行“谁主张、谁负责”的原则。宣传稿由

活动主办方或当事人负责新闻稿件的撰写，严格审核把关，确保准确

性、可靠性和正确导向。上传学院网站的新闻稿件由党委办公室负责

审核、上传；上报学校及校外媒体平台的新闻由院党委办公室统稿编

辑后经党委副书记审核后上报。 

（二）新闻宣传要注重质量，稿件要具有：真实性，即稿件内容

包括事件真实，称谓、提法、数据准确；及时性，即需在活动发生

24小时内撰写完毕并发给学院党委办公室，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 48

小时。 



（三）严格遵守学校宣传品管理办法。海报只能在成都校区食堂

前的学院宣传栏和公共宣传栏内有序、非独占性地张贴；展板摆放要

求美观大方，摆放位置为成都校区食堂宣传栏旁，有特殊需要应事前向

党委宣传统战部申报；各宣传品须在党委办公室领取《张贴许可证》，

许可证使用时须填好张贴时间、负责人，并加盖学院公章；设点宣传需

填写《校内宣传品审批表》；悬挂横幅、标语必须填写《校内悬挂标语、

横幅审批表》，悬挂区域包括成都校区银杏大道、食堂前大道。各类宣

传品期满后，24小时内活动负责人需及时派人撤除，保持校内环境整洁。 

第六条  学院根据宣传工作的新动态、新要求，对通讯员不定期

组织开展宣传思想教育、理论知识学习及宣传工作业务培训。 

第七条  宣传工作考核办法 

（一）每月对各系室、各专业宣传工作进行汇总，汇总内容主要

包括宣传物品管理、新闻宣传稿数量、校网及外媒宣传情况等。 

（二）根据宣传工作情况每年召开一次宣传工作总结会，对宣传

工作进行总结，对宣传情况进行通报，对通讯员进行考评。 

第八条  宣传工作奖励 

（一）稿酬标准。按照环境学院院网栏目 5元/篇，校级、市级、

省级、国家级媒体按 1：1配套，无稿费栏目（如新闻纵横等）按 10

元/篇发放。在相应级别的电视台、电台上播出的新闻节目，参照以

上标准执行。 

（二）奖励标准。凡在国家级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网站或

报刊上发表宣传学院的新闻稿件，除配套稿酬外，给予每篇 50-100



元奖励；学院每年将从对外宣传稿（含校园网）中评选出不超过五篇

在校园或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稿件，在每年学院宣传工作总结表彰

大会上进行奖励，奖金金额为 200—500元。 

（三）根据组稿情况对各系室、各专业教师通讯员发放宣传工作

奖励。 

第九条  本宣传工作具体实施办法即日起执行。 

第十条  本宣传工作具体实施办法由环境学院党委负责解释。 

 

2018年 5月 17日 

 

 

 

 

 

 

 

 

 


